
 

 

 

 

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

   

   

  

   

   

  

 

 

 

 

儿童发展基金督导委员会

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（星期五） 


在添马政府总部地下 3 号会议室举行会议

讨论要点


出席者

刘焱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常任秘书长（主席）

钟丽金女士

崔佳良教授

郭永亮先生

李婉心女士

彭颖生先生

萧凤英博士

黄乐妍小姐

邱少雄先生

杨莉珊女士

陈丽珠女士 社会福利署助理署长（青年及感化服务）

列席者

劳工及福利局

梁振荣先生 劳工及福利局副秘书长（福利） 1

何敏仪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总行政主任（福利） 2

黄咏瑜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高级行政主任（福利） 2A 



 

  

    

   

 

 

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社会福利署

周月明女士 总社会工作主任（青年事务）

张黎敏慧女士 高级社会工作主任（青年事务） 2

因事缺席者

翟冬青女士

陈婉珊女士

刘家辉医生

谢子峯先生

黄凯怡女士 劳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书长（福利） 2

议程第 (1)项：儿童发展基金计划的检讨

委员听取了关于检讨儿童发展基金（基金）计划的背景、结

果及建议。根据从持份者收集的量化和质性数据，以及基金督导

委员会的意见及建议，委员支持拟议改善基金各个方面的措施。

主要改善措施撮要如下：

目标对象  

(a) 目标对象定位为小三至小六学生。

三个主要元素

目标储蓄 

(b ) 	 维持每名学员每月 200 元的储蓄目标，为期两年共 4,800元。  

( c ) 	 在发放配对基金时加入先决条件（例如学员须制定初步个
人发展规划和完成个别培训课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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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发展规划 

(d ) 	 学员最早可提前至计划开展后第 13 个月开始动用目标储
蓄（包括每月储蓄、配对捐款及政府配对奖励），让他们

有更充裕的时间在友师指导下逐步实践个人发展规划。

师友配对 

( e )	 针对友师的需要，优化基金营办机构培训人员的训练课程，

以加强支持和培训友师。 

( f ) 	 提前友师及家长／监护人的训练活动时间表，让他们在计

划首年完成五项核心训练活动中的其中三项。

「一加一模式」及每个计划的目标对象人数 

(g ) 	 不论机构主导计划或校本计划，申请机构均可选择申请营
办一个三年计划或申请连续两个三年计划。 

(h ) 	 放宽机构主导计划及校本计划的参加者人数门坎，每个计
划参与学员的人数最少为 25 人，上限则划一定为 100 人
（容许最多上调 15%）。

计划期  

( i ) 	 计划期维持为三年。 

2 . 委员察悉当局根据基金督导委员会的建议，展开检讨基金

计划，目的是强化基金计划相对于其他公帑资助并以弱势社羣儿

童为对象的计划（包括「共创明『 Teen』计划」）的独特性及竞争
力。把基金的目标对象定位为小三至小六学生，将可与「共创明

『 Teen』计划」相辅相成，并能更有效地运用资源，从而为弱势社

羣儿童提供适切的支持。两个计划通过不同侧重点，可关顾小三至

小六学童（基金计划）以及中一至中四学生（「共创明 『 Teen』计

划」）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。 

3 . 至于主要元素方面，目标储蓄是基金的特色，学员可以从中

理解财政资源的概念并在发展早期培养正面的储蓄态度。委员认

为每月 200 元的储蓄目标合适。因此，基金计划应维持现行为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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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年共 4 ,800 元的储蓄目标额。为增强学员对基金计划的归属感及
承担，委员建议学员应在友师的指导下制定个人发展计划，并在核

心训练课程和活动方面有良好出席记录，以作为发放配对捐款及

政府配对奖励时的先决条件。在个人发展计划方面，委员同意为让

学员在规划及实践个人发展规划方面有更大弹性，尤其是需要较

长时间才能取得进展和达致成果的计划，学员最早可于计划开展

后第  13 个月动用每月储蓄、配对捐款及政府配对奖励。计划亦会
规范化友师的培训课程，提供相关知识及技巧，为他们作好准备，

同时有助友师的招募及留任。此外，为协助家长和友师在计划初期

已对计划有充分了解从而担当各自的角色，计划将鼓励家长和友

师在为期三年的计划的首年完成大部分（即五个核心培训课程中

的其中三个）核心培训课程。 

4 . 委员备悉「一加一模式」1有助基金营办机构规划资源分配，

以及建立和保留具经验的友师团队。因此，委员同意采用双轨模

式，即不论机构主导计划或校本计划，申请机构均可选择申请一个

为期三年的计划或以「一加一模式」申请连续两个为期三年的计

划。委员亦同意一律放宽机构主导计划及校本计划的参与人数门

坎，由最少 25 名至最多 100 名，并可沿用现行安排，容许上限可
灵活向上调整 15%，以给予不同规模的非政府营办机构及学校更
大弹性。另外，由于辅导年幼儿童建立品格及培养良好习惯（包括

储蓄习惯）需时，委员认为基金计划为期三年的安排合适。 

5 . 委员欣悉政府计划于 2024 年第一季公布经优化的基金计划
运作框架，并在新模式下推出下一轮基金计划。

议程第 (2)项：儿童发展基金计划的最新进展 

6 . 委员听取了在 2023 年 2 月完成的第六批校本计划的表现，
以及现正进行的基金计划的最新进展。 

7 . 委员备悉，政府会继续监察现正进行的基金计划的表现，并

会密切留意第七批校本计划（受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较轻）
的表现。

劳工及福利局 
2024 年 1 月 

在 此模式 下，每 个营办 机构可 在一次 申请中 ，获批 两个分 别为期 三年的 计划；

而 第二个 计划获 确认与 否，将 视乎第 一个计 划的表 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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